
離 島 區 議 會  

(2014 年 12 月 15 日 ) 

有 關 露 營 車 的 提 問 (文 件 IDC 116/2014 號 ) 

 

屋 宇 署 是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所 賦 予 的 權 力，負 責

監 管 位 於 私 人 土 地 上 的 建 築 物 及 相 關 工 程 的 規 劃 、 設

計 和 建 造 ， 以 確 保 符 合 安 全 和 衞 生 標 準 。 《 建 築 物 條

例 》 旨 在 規 管 私 人 建 築 物 及 建 築 工 程 的 規 劃 、 設 計 及

建 造 ， 並 為 此 就 結 構 和 消 防 安 全 及 衞 生 等 方 面 訂 定 建

築 設 計 及 建 造 標 準 。  

 

2. 一 般 而 言，露 營 車 並 不 屬 於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所 定 義

的「 建 築 工 程 」。因 此，露 營 車 並 不 受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

的 管 轄 。  

 

 

 

屋 宇 署  

2014 年 12 月  


